深圳市龙华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加快推进龙华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发展，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龙华区实际，龙华区积极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智能网联汽车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发展阶段，全场景技术验证及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诉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城市在国家上位政策的指引下，从各自定位和优势出发，相继出台创新政策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规模化发展，积极推动商业化运营试点，抢占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机遇。

2022年以来，深圳市相继出台政策法规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全场景测试及商业化运营试点探索。《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可以选择车路协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行政区全域开放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探索开展商业化运营试点，在全域开放的行政区开展道路测试、示范应用的具体办法由所在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实施细则》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开展全域开放测试与示范活动，逐步实现全市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落地及商业化运营。

2026年3月，深圳市正式发布《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明确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从局部”测试示范”向大规模“”商业化运营"跨越，提出统一跨区商业化运营标准、技术标准及监管框架，推动路网连接的无缝对接和资质的互认。龙华区作为深圳产业大区和数字经济强区，坐拥北站枢纽，拥有扎实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有条件也有必要开展商业化运营试点。
为进一步响应国家及深圳市工作部署，龙华区立足全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基础和优势，结合工作实际，起草了《深圳市龙华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探索推进全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创新管理，支撑全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过程

为确保圆满完成政策起草工作，我局深入开展前期调研、广泛收集国内外城市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管理政策，组织开展企业调研，深入了解头部企业及初创企业的发展诉求，了解各方关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多次研究、反复修改最终编制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龙华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办法起草坚持“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原则，在国家、省、市等政策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国内头部城市管理经验，起草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及创新点如下：
《管理办法》主要包括6章36条，由总则、申请条件、申请程序、安全管理、事故和违法处理、附则六部分组成。

《管理办法》充分参考《实施细则》的管理思路，明确了龙华区管理机制、管理方式、申请程序及安全管理措施。一是建立了“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会同市交通运输局龙华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各街道共同成立工作小组”的协同管理工作机制，并明确各成员单位具体分工，统筹推进龙华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管理。二是采用分阶段、递进式管理方式，提出了“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商业化运营试点”及“有人驾驶—无人驾驶”的递进式申请通道。三是明确了不同活动项目申请程序均实行“申请—确认”制，由企业提交安全性自我声明及申请材料，经工作小组确认后方可开展相应活动。四是针对测试及应用过程中的驾驶人责任义务、载人或载物规定、网络和数据保护等方面提出安全管理规定，明确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流程。

《管理办法》基于《实施细则》的适用范围及对申请主体、车辆、驾驶人、安全员的要求，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可申请开展的活动项目，创新建立了异地互认机制，结合不同企业的需求设置了灵活可选的申请条件。一是明确了龙华区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包含有人驾驶商业化运营试点和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两类活动。二是明确提出申请主体、驾驶人应当满足《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申请主体还应当在国内已累计开展一定的道路测试或者示范应用里程，并在深圳市累积开展一定里程的测试及应用，且无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责任交通事故记录。三是针对有人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试点活动，创新建立面向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商业化运营试点的异地互认机制，企业可以提供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的车辆在深圳市其他行政区或者国内其他城市的相似道路和区域已有商业化运营试点里程的相关证明，通过简化申请材料缩短企业前期申请时间及费用成本；同时在龙华区累积一定测试里程后可逐步递进申请。四是针对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活动，创新提出以车辆在龙华区累积商业化运营试点的总里程数、平均脱离间隔里程、事故率等多项指标作为开展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活动的申请条件，并设置了四条可选申请路径，包括已取得深圳市其他行政区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资质的车辆可直接申请等，科学遴选自动驾驶技术表现优秀的企业在龙华区开展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活动，确保全域安全可控。五是针对商业化运营试点过程中的价格收费行为，要求实行明码标价，不得有不正当价格行为；针对数据安全，要求将车辆运行数据接入政府监管平台，并鼓励合理利用试点数据加快产品研发和技术迭代。

《管理办法》还特别设置了动态评估机制，工作小组可根据阶段性报告对试点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主体可采取暂停、终止资格或调整运营范围等措施，确保商业化运营试点安全有序推进。



